
〈表二〉
鹿谷 鄉〈鎮、市〉公所對民間團體補(捐)助經費明細表

至113年3月止
(本表為季報表)

單位：千元

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補助事項或用途 補助對象
撥款情形 是否為除外規定之民間團體

本季撥付金額 是 否
役政業務-役政業務 113年春節敬軍經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南投縣軍人服務站 3 3 V
農產推廣-農產推廣 113年度鹿谷鄉各界慶祝農民節暨表彰大會 鹿谷鄉農會 10 10 V
社區發展-社區發展 113年度紙藝創作及手工縫紉活動 南投縣鹿谷鄉竹豐社區發展協會 17.6 17.6 V
社區發展-社區發展 竹山鹿谷區113年活力長青分區活動 南投縣公教退休人員協會 20 20 V

合計 50.6 50.6
註：本表第一季報表請於第一季結束後10日內填報，第二、三季累計季報表請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填報，第四季累計季報表請於2月20日前填報後送縣府主計處。

涉及財物或勞務毋須填列，如採公
至本季累計撥付金


